
立法會十二題：大廈管理 

＊＊＊＊＊＊＊＊＊＊＊  

  以下為今日（三月十六日）在立法會會議上涂謹申議員的提問和民政事務局

局長曾德成的書面答覆： 

 

問題： 

 

  最近有居住於大角咀的市民向本人投訴，表示有發展商已收購其大廈約三成

單位，惟發展商擁有的單位長期欠交管理費，導致其大廈的業主立案法團（法團）

出現財政及運作困難。此外，傳媒亦不時報道發展商以滋擾手法收購單位。就此，

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過去三年，每年民政事務總署、屋宇署及香港警務處等政府部門分別收到

多少宗涉及懷疑以滋擾手法收購單位的求助個案，以及每宗個案的詳情為何； 

 

（二）鑑於地產代理監管局（監管局）去年發出執業通告，以監管地產代理收購

舊樓的手法，是否知悉，過去三年，監管局共收到多少宗涉及收購單位的投訴，

當中多少宗投訴成立，每宗個案的詳情及處分為何；監管局去年發出通告後，情

況有否改善； 

 

（三）鑑於發展局於本年一月提出的兩項先導計劃只針對準備提出強制售賣土地

申請的業主，因應有市民提出政府應監管收購舊樓的程序，政府有何回應；政府

有否研究在類似上述的情況下，會如何協助小業主； 

 

（四）鑑於民政事務局局長可根據《建築物管理條例》（第３４４章），向土地

審裁處提出申請，為個別大廈委任管理人，過去三年，民政事務局局長有否使用

該權力；若有，每宗個案的詳情為何，以及當中有否涉及被收購中的單位； 

 

（五）鑑於上述位於大角咀的大廈的法團有意繼續自行管理大廈，民政事務局會

向其提供甚麼協助，以及會否介入事件作出調解；及 

 

（六）針對現時因收購單位而出現的管理糾紛，政府會否重新考慮成立樓宇事務

審裁處或類似機構，向法團提供簡易的處理糾紛途徑？ 

 

答覆： 

 

主席： 

 



  就問題的六個部分，綜合了發展局、地產代理監管局（監管局）、屋宇署、

香港警務處，以及民政事務總署（總署）的資料，現答覆如下： 

 

（一）由於總署就大廈管理問題所備存的個案，並沒有以收購單位的個案作分類

統計，因此並沒有這方面的統計數字。 

 

  如滋擾收購手法涉及刑事成分，警方可按每宗個案的情況，根據不同的刑事

罪行，例如恐嚇或刑事毀壞等，拘捕及檢控犯案者。警方備存的罪案數字亦沒有

以收購單位的個案作分類統計。 

 

  屋宇署方面，過去三年，並沒有收到任何懷疑以滋擾手法收購單位的求助個

案。 

 

（二）監管局非常關注地產代理從業員（從業員）在進行收購舊樓工作時的執業

手法。就此，監管局於二○一○年五月邀請了一些從事收購舊樓的從業員參加了

一個討論舊樓收購執業手法的研討會，並於二○一○年八月發出執業通告，清楚

列出從業員參與舊樓收購時應遵循的法例要求和行為準則。 

 

  該執業通告要求地產代理在進行舊樓收購活動時，必須告知客戶他們是代表

業主抑或代表買方，抑或同時代表業主及買方；必須向客戶披露他們在處理有關

收購事宜上獲得的金錢或其他利益；不可滋擾業主或使用任何不當手段迫使業主

賣樓；應向年老的業主建議在其家人或近親陪同下進行議價；以及須向業主解釋

物業買賣協議的條文，以及避免安排業主在交易條款上未有填上資料（例如訂約

方、樓價、訂金、成交日等）的臨時買賣合約上簽署。 

 

  監管局有留意到近期有傳媒報道，大角咀一幢住宅大廈的業主表示被正在收

購該大廈的發展商滋擾及拖欠管理費等。雖然監管局截至今年三月十日並無收到

該大廈業主的投訴個案，但監管局已主動了解有關事件。 

 

  由二○○八年至二○一一年二月底，監管局共收到９宗有關收購舊樓的投

訴，其中４宗在監管局發出有關的執業通告前收到，另外５宗在之後收到。這些

個案涉及的內容包括地產代理涉嫌安排賣方在條款漏空的臨時買賣合約上簽

署、就已收購業權成數提供失實和誤導的資料、誤導賣方以低於市價出售物業、

誤導賣方在簽署臨時買賣合約後可取消合約等。這９宗個案中，其中１宗成立，

有關地產代理因未有與賣方訂立地產代理協議，經紀律研訊後被處以訓誡。另

外，有４宗個案被投訴人撤回，其餘４宗個案仍在調查中。 

 

（三）有關監管收購舊樓的程序方面，監管局在二○一○年八月發出編號１０－



０５（ＣＲ）執業通告，列明從業員在從事有關收購舊樓活動時應遵循的適當行

為指引。發展局與監管局亦已加強聯繫，透過個案轉介，以便監管局處理有關的

投訴。 

 

  發展局表示若小業主受到懷疑與收購活動有關的滋擾，包括公共衞生或治安

問題，可向有關的政府部門求助，包括食物環境衞生署（食環署）和警方。 

 

（四）根據《建築物管理條例》（第３４４章），如建築物的佔用人或業主處於

或可能處於危險情況，民政事務局局長及土地審裁處有權下令管理委員會（業主

立案法團的前身及／或執行小組）委任建築物管理代理人。在過去三年，由於沒

有個案的情況需要根據《建築物管理條例》而採取行動，因此民政事務局局長並

沒有根據上述條例命令任何有管理委員會的建築物委任建築物管理代理人。 

 

（五）總署會協助業主召開業主大會，讓業主共同商討解決法團財政及運作上出

現的困難。如發展商持有的單位長期欠交管理費，總署會建議法團可以按大廈公

契及《建築物管理條例》將發展商持有的單位的土地權益出售，或於土地註冊處

作出押記註冊。如法團在維持大廈公用部分環境衞生及治安等方面遇到困難，總

署會聯絡食環署及警務處跟進有關問題。 

 

  在有需要時，總署轄下的各區民政事務處會轉介有需要的業主到香港房屋協

會轄下的十個物業管理諮詢中心，免費約見律師，尋求專業法律意見。如果爭議

各方願意嘗試透過調解處理糾紛，總署會安排他們免費接受專業的調解服務。土

地審裁處也為尋求調解人士提供免費諮詢服務，並向有關人士提供合資格調解員

名冊。 

 

（六）政府一直鼓勵業主透過溝通或調解等訴訟以外的途徑，解決大廈管理的紛

爭，以尋求共贏的解決方案，同時減輕雙方的財政負擔。如果有關的糾紛必須以

訴訟形式解決，市民可以向土地審裁處提出訴訟。如果案件涉及的金額，在五萬

元或以下，個案也可以如其他小額錢債糾紛一樣，由小額錢債審裁處處理。 

 

  設立樓宇事務審裁處的建議涉及不少複雜的政策和法律問題，包括審裁處的

法律地位和體制安排，以及與土地審裁處之間的關係等。此外，有意見指出，設

置另一個審裁機制，可能會與現有的機制工作重疊。政府在決定未來路向時，會

仔細參考有關意見。 

 

  土地審裁處現時提供的調解服務，也可為法團就處理糾紛提供另一個途徑。 



完 

 

２０１１年３月１６日（星期三） 

 


